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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訟言詞辯論意旨補充書

案 號 ：111年度憲民字第35 0號 、111年度憲民字第37 9 2號

關係 機 關 ：勞動部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 0 7號

即 相 對 人

代 表  人 ：許 銘 春 （部 長 ） 住同上

訴訟代理人 1 : 劉 宗 德 教 授 （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、中國文化大學

講座教授）

訴訟代理人2 : 朱 敏 賢 律 師  

訴訟代理人 3 : 張 詠 善 律 師

聲 請  人 ：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

設詳卷

代 表  人 ：易 湘 岳 住 詳 卷

訴 訟 代 理 人 ：郭 德 田 律 師  

蔡 佳 融 律 師

聲 請  人 ：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廠企業工會

設詳卷

代 表  人 ：邱 振 銘 住 詳 卷

訴 訟 代 理 人 ：陳 武 璋 律 師

為聲請人等工會法事件，聲請憲法裁判之訴訟，關係機關即相對人依法續 

提言詞辯論意旨事：

一 、 有關憲法法庭於民國11 2年 2 月 2 1 日言詞辯論期日所詢關係機關即 

相對 人 之 問 題 ，謹予整理並陳述如下：

(一） 工會法於民國 10 0年 修 法 時 ，為何保留原以廠場為組織範圍之產業 

工 會 ？

1 ' 工會法於民國 1 0 0年修法之前，原 規 範 之 「產業工會」僅限於結 

合同一廠場之勞工組織而成立，不得跨越不同廠場組織成立產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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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會 ，此觀諸修法前之各函釋及法院判決即明1 ，可徵於工會組織 

範圍及類型受限，尚有擴張之必要。

2 、基 上 ，嗣於工會法民國1 0 0年 修 正 時 ，於企業工會類型上，即朝 

向開放組織型態修法，終經修正擴大企業工會之組織範圍，包括 

「結合同一事業單位所組織之企業工會」、「結合依公司法所定具 

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所組織之企業工會」、以 及 「結合依金融 

控 股 公 司 法 所 定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與 子 公 司 内 之 勞 工 所 組 織 之 工  

會」。惟他方面，考量我國工會組成運動過往發展之脈絡，以廠場 

為組織範圍之企業工會（即上述原產業工會）長期運作無礙，其 

會 務 運 作 已 稱 完 備 ，更有許多此類型工會幹部投身帶領勞工運 

動 ，爭取集體勞動權益。且衡酌我國事業單位常見設立多數廉場， 

而各廠場間在地理位置、經營生產項目上，均 有 差 別 ，其廠場内 

勞資關係之互動亦有明顯差異，因此，在多元化及自由化原則下， 

仍須保留以廠場為組織範圍之原產業工會，僅 更 名 為 「企業工 

會 」。綜 上 ，工會法修法後，不但運作多年之薇場型企業工會持續 

存 在 ，且將企業工會組織範圍，由 「同一廠場」擴 及 至 「同一事 

業單位」、「關係企業」'「金控」等均得成立，以全面保障勞工之 

勞動三權。

(二） 符合系爭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 條 第 1 項規定之登記，是否即容認成 

立廠場型企業工會？進而訂定第2 項之目的為何？

1 、按系爭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 條 第 1 項规定：「本 法 第 6 條 第 1 項第 

1 款 所 稱 廠 場 ，指有獨立人事、預 算 會 計 ，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 

記 、公 司 登 記 、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。」其 須 為 「工 

廠 登 記 、公司登記、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」，係為於外部表徵其具 

生 產 、銷售或營業功能之場所，勞工於此得透過共決之方式，討 

論生產方式及流程等事項，以提高生產之利益。

1 參見附件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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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勞工圑結權應與圑體協商權、團體爭議權合併觀察，業 如 前 述 ， 

故廠場型企業工會，除成立組織外，更須透過團體協商，提高勞 

工 之 勞 動 條 件 及 集 體 權 益 ，並在協商不成時具有圑結爭議之力 

量 ，以完足實踐其勞動三權。因 此 ，前述工作場所僅具有生產上 

之 功 能 ，尚須進一步賦予工作場所具有獨立人事、預 算 、會計等 

經 濟 、經營 上 之 功 能 ，工會始得於生產事項外，與雇主協商以提 

高勞工集體勞動條件等權益。另規範廠場須具獨立之人事、預 算 、 

會 計 ，亦將有助工會與雇主協商之成效 D基 上 ，僅以各式登記之 

工 作 場 所 ，作為廠場型企業工會之組織範圍，明顯不足，尚須結 

合獨立人事、預 算 、會 計 ，強化其獨立性，以全面保障勞工團結 

權 、團體協商權及爭議權。

(三） 系爭施行細則與不當勞動行為間有無直接關聯？及如何適用不當

勞動行為制度？

1 、 按系爭施行細則是否合憲，應由憲法法庭以法律保留原則、明確 

性 原 則 、法律優位原則、比例原則、以及結社自由等方向審查， 

要與雇主之不當勞動行為無涉；本 件 2 聲請人以或有可能發生不 

當勞動行為之虞，遽予推論系爭施行細則為違憲云云，方 枘 圓 鑿 ， 

不 足 為 採 ，合 先 敘 明 D

2 、  不當勞動行為制度，其重要内容如 下 ：

( 1 )  按 所 謂 「不當勞動行為」，係指勞資雙方集體勞資關係中，不 

正當地侵害對方集體勞動權之行為總稱。而為迅速排除不當勞 

動 行 為 ，並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，及為維護集體勞資關 

係 正 常 運 作 ，我國於民國 10 0年 5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「勞動三 

法 （即工會法、團體協約法、勞資爭議處理法）」，有明確且完 

整之規範。

( 2 )  首 先 ，在 實 體 上 ，不當勞動行為具體規定於工會法第3 5 條及 

圑體協約法第 6 條 ，態 樣 有 三 ：一 為 「不利益待遇」，主要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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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於工會法第3 5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' 第 3 款 、第 4 款 ，禁止雇 

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，對於組織工會、加入工會 '參  

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；或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團 

體 協 商 相 關 事 務 ；或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等勞工，為拒絕僱 

用 、解僱等不利益待遇之行為；另於同條項第2 款 ，亦禁止對 

於勞工或求職者’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。 

第 二 為 「支配介入」，規範於工會法第3 5條 第 1 項 第 5 款 ，禁 

止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，「不 當 影 響 、妨礙或限制 

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」。第三則為「拒絕圑體協約之協商」， 

即團體協約法第6 條 第 1 項 之 明 文 ，據 此 ，勞資雙方應本誠實 

信 用 原 則 ，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；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 

商 ，無正當理由，不 得 拒 絕 。

( 3 )  其 次 ，在 程 序 上 ，立法者增訂不當勞動行為「裁決」之 濟 機  

制 ，目的在避免雇主藉其經濟優勢地位，對於勞工行使法律賦 

予之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議權時，採取反工會組織及 

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，並迅速回復勞工之相關權益及集體 

勞動關係之正常運作2 ,主要之規範於勞資爭議處理法第四章。 

可徵不當勞動 行 為 裁 決 ，係一介於行政與司法間之準司法機 

制 ，為我國制度之特色°

( 4 )  另 ，同時於工會法第4 5條及團體協約法第3 2條 ，規定賦予行 

政機關對雇主之不當勞勤行為，得裁處罰鍰、連 續 處 罰 、公布 

違法者名稱、代表人姓名等行政罰。

3 、實務上有認下述雇主之行為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：

( 1 ) 工會法第 3 5條 第 1 項 第 5 款 規 定 ：「雇主不得不當影響、妨礙 

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。」該禁止支配介入之于為本 

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，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置入於支

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30號判決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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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介入行為中，僅須證明雇主支配介入4亍為之存在，即可直接 

認 定 為 不 當 勞 動 行 為 ，無須再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主觀之意 

思 。此由工會法第 3 5 條 第 1 項 第 5 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 

件 ，而無如同條項第1 款 、第 3 款 、第 4 款以針對勞工參與工 

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3 。

( 2 )  徵諸過往實例，曾有勞工 組 織 工會之際遭雇主解僱，欲破壞勞 

工行使團結權，而為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（下稱裁 

決會）認定構成工會法第3 5條 第 1 項 第 5 款之支配介入不當 

勞動行為4(同 時 ，亦該當同條項第1 款之不利益待遇不當勞動 

行 為 ）。另曾有雇主在企業工會已成立後，為瓦解該工會，利 

用其經營權以企業分割為手段，將分割後之員工分散於各事業 

單 位 ，欲使工會無法達成法定成立人數，亦經裁決會認定屬工 

會法第 3 5條 第 1 項 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5 。

( 3 )  本 件 2 聲請人雖主張系爭施行細則規定之人事、預 算 及 會 計 ， 

如由雇主實質影響令其未達各該規定之標準，將導致無法組織 

工 會 ；惟依上述各案之法理，由於地方主管機關、勞動部及司 

法 實 務 向 採 「相對性標準」，認定已符合系爭施行細則所定獨 

立 人 事 、預算及會計標準，即得成立廠場型企業工會，而雇主 

不論係在工會籌組之際，抑或工會已成立後，為圖破壞工會， 

所為上述影響工會成立及運作之行為，咸已對工會之組織、成 

立及活動造成不當影響、妨 礙 或 限 制 ，而該當工會法第3 5 條 

第 1 項 第 5 款 之 「支配介 入 」不當勞動行為，其 理 至 明 。

(四） 勞動部對工會法第3 6條 所 定 「會務假」，有無全面性檢討？

1 、 有關會務假之規定，民國1〇〇年修法前係規範於工會法第3 5條第

3 此向為裁決會歷年裁決決定之見解，並為司法實務所肯認（如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年 度 判 字 第 563號判 

決 ）。
4 裁決會104年勞裁字第3 5號栽法5弁定書。

s 裁€會110年勞裁字第3 6、4 7、“ （併案）裁決決定書、第 4 5號裁決決定書、111年勞裁字第2 1、 

2 6、27號 （併案）裁決決定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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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項 ：「工 會 理 、監事因辦理會務得請公假；其 請 假 時 間 ，常務理 

事得以半日或全日辦理會務，其 他 理 、監事每人每月不得超過50 

小 時 。其有特殊情形者，得由勞資雙方協商或於缔結協約中訂定 

之 。」考其立法目的，係考量當時我國多數工會係以廠場為組織 

範 圍 ，在保有勞雇關係方得成為廢場工會會員之條件下，當工會 

須於正常工作時間運作時，即有使工會會員於工作時間内請假執 

行會務之必要；且考量該種廠場工會組織範圍較小，會員人數少， 

導致其經費嚴重不足，難以聘僱專職會務人員處理會務，則前述 

會員自行辦理會務顯然重要，爰此規範「會務假制度」，以協助工 

會組織推展會務。

2 、 嗣 民 國 1 0 0年修正工會法，配合工會類型之擴增，及工會運作需 

求 ，乃修訂上述會務假規定，於 第 3 6 條 規 定 ：「工會之理事、監 

事於工作時間内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，工會得與雇主約定，由雇 

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（第 1 項 ）。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 

定 者 ，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，其 他 理事或監事得於每月 50 

小時之範圍内，請公假辦理會務（第 2 項 ）。企業工會理事、監事 

擔任全國性工會聯合組織理事長，其與雇主無第一項之約定者， 

得以半日或全日請公假辦理會務（第 3 項 ）。」另有關會務之範圍， 

則在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 2條 定 有 明 文 。

3 、 工會法於民國 1 0 0年修正施行後，針對會務假規範，各界固曾有 

提出零星修正建議，如對會務假時數之調整或會務假之對象等議 

題 ，均係在現有賦予會務假之法制下，於運作上微修微調，各界 

從未有全面廢止會務假之建議，主管機關亦然。

4 、 綜 上 ，工會會務假制度，對我國現行工會之會務運作，有其必要 

性及實務必然需求，如 貿 然 更 動 者 ，勢將影響各方權益及公共利 

益 甚 鉅 ，故 而 ，勞動部並無修法刪除會務假規定之規劃。今後勞 

動部將徵詢各界意見，凝 聚 共 識 ，以供作未來法制研修之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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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） 勞動部對系爭施行細則，有無考慮修法？

1 、 經 核 ，系爭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 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（下稱系爭施 

行細則）顯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明確性原則、法律優位原則、 

比例原則，亦無悖於憲法第14條 、公政公約第2 2條 第 1 項 、第 

2 項 、經社文公約第 8 條 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等之結社自由，業經 

勞動部陳明綦詳於前，不復贅言。以下謹針對勞動部就工會法制 

之立法政策及未來規劃及作為說明，尚無從遽予推翻前述系爭施 

行細則合憲之結論，合先敘明。

2 、 工會法制向為工會及雇主或雇主團體亟為關注之議題，任何修 

法 ，均 動 見 觀 瞻 ，且須達高度社會共識，方 得 為 之 ：

( 1 )  經查我國工會之組織，涉及會務假、勞工參與制度（包括各勞 

動法令規範之同意權行使、勞 工 董 事 、勞資會議勞方代表、職 

工福利委員會勞方代表等選派）等 ，係勞工實踐「勞動三權（即 

勞工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議權）之關鍵所在；於雇主 

方 ，亦與其企業經營有密切關聯，故向來為工會及雇主或雇主 

團體極為關心之議題。

( 2 )  民 國 10 0年 5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勞動三法，其修法工程初始於 

民 國 9 0 年 ，政府邀集朝野政黨、產 官 學 界 、勞 工 代 表 ，召開 

一系列之全國性會議，其 中 ，民 國 9 0 年 1 月間全國經濟發展 

會議揭示重要會議結論與政策措施之一，即 為 「研 修 工 會 法 、 

團體協約法、勞資爭議處理法，建立有效之勞資協商機制」。 

據 此 ，勞動部前身即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旋展開研修勞動三法， 

歷 經 1 0 年 修 法 過 程 ，期間不間斷與工會、雇主或雇主團體等 

溝 通 ，凝聚共識後提出草案，於立法院之審查程序，經 歷 第 4 

屆 、第 5 屆 至 第 7 屆始完成修法，最終團體協約法、工會法及 

勞資爭議處理法分別於民國9 7 年 、9 8 年 、9 9 年三讀通過。益 

徵工會法制之修正尚須在社會有極大共識下，始 得 進 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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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、 廠場型企業工會之組織範圍於民國1 0 0年 修 法 前 後 ，未有適用上 

疑 義 ，社會各界向無歧見：

( 1 )  民 國 10 0年 5 月 1 日勞動三法修正施行後，勞動部持續蒐集各 

界對於完善勞動三法之修法意見，自民國10 5年 起 ，開始與全 

國性總工會、各業工會聯合工會、縣市總工會聯合組織、基層 

工 會 、及各資方團體，合作辦理眾多工會法修法座談會。以民 

國 1 0 5年 至 1 0 6年 為 例 ，勞動部辦理上述座談會近4 0 場 次 ， 

約 計 2 千餘人次參與，辅以意見調查表，針對各界對工會法之 

各項重要議題，例如工會籌組門檻、工會籌組類型、廢除以廠 

場為組織範圍之企業工會、工會幹部會務假、理事長連選連任 

等 ，調查並蒐集諸方意見。其 中 ，對是否廢除以廠場為組織範 

圍之企業工會 '工會籌組門檻、工會幹部會務假等議題，各工 

會間及雇主團體均未有共識，以工會立場而言，多數主張維持 

現行廠場型企業工會之規範，少數則為相反主張6 。

( 2 )  民 國 1 0 7年 迄 今 ，勞動部每年均舉辦工會法制之工作坊，以議 

題討論 方 式 ，邀請專家學者、相關單位團體，就實務及學說之 

見 解 提 出 看 法 ，並 進 行 交 流 及 討 論 ，希冀依各界共識凝聚情 

形 ，評估工會組織規範調整之可行性，復逐步推動修法。

4 、 勞動部將持續、積極與地方主管機關溝通，並規劃擬訂 '發布行  

政指導大綱或裁量基準，俾供地方主管機關依循：

( 1 ) 工會法民國 10 0年修正迄今，地方主管機關對申請籌組薇場型 

企業工會之審查，向採與司法實務相同之「相對性標準」，「综 

合 」相 關 事 證 「寬鬆判斷審查」，多年來並無窒礙難行，僅在 

少數個案適用上，希冀勞動部多方協助。例 如 ，地方主管機關 

希冀精減審核程序中要求事業單位檢附之文件、或建請勞動部 

針對系爭施行細則再行補充函示或注意事項，協助地方主管機

附件9 : 勞動部 105年至 106年研商工會法修法座談會後問卷統計分析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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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裁量認定。惟多數地方主管機關認為廠場型企業工會應維持 

現 行 規 範 ，過度寬鬆或模糊規範將不利於機關之審核，以及勞 

動三權之發揮作用。上 情 ，業據各地方主觀機關調查意見表之 

函覆7附 卷 可 稽 。

( 2 ) 民 國 10 0年工會法修法後，勞動部與各地方主管機關皆保持密 

切業務聯繫。例 如 ，定期舉辦業務聯繫工作會報、建置勞動部 

與各地方主管機關承辦人員LINE群 組 ，並於其内暢言溝通及 

討 論 、以及勞動部針對個案認定意見回覆地方主管機關，以協 

助其執彳亍工會法規範之審核及申請登記等業務。未 來 7 勞動部 

將秉持上述精神，持續與地方主管機關溝通、研 議 ，並 擬 訂 、 

發布行政指導大綱或裁量基準，以利地方主管機關依循，並為 

有效判斷及審查。

(六） 至所命提出民國10 0年工會法修法迄今，廠場型企業工會成立准否 

之個案資料，尚須向各地主管機關函詢並待回覆，請准備齊容後補 

陳 。

二 、 綜 上 所 述 ，懇請憲法法庭鑒核，至為德感。

此致

憲 法 法 庭 公 鑒

附件：

附 件 9 :勞 動 部 10 5年 至 10 6年研商工會法修法座談會後問卷統計分析表。

中 華 民 國  1 1 2  年 3 月 7 曰

7 參見附件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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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 訟 代 理 人 ：劉宗德教授

朱敏賢律師

張詠善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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